


汕尾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告知承诺制审批表   
                      审批号：汕环陆河告﹝2020﹞02号                  
	项目名称
	省道S337线陆河县南万至河田段改建工程

	建设地点
	陆河县境内（路线起于省道S337线与县道X004线的平交口，止于与河源市紫金县交界处）
	占地（建筑、营业）面积（m2）
	210600

	建设单位
	陆河县南万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或者
主要负责人
	叶志帆

	联系人
	彭超水
	联系电话
	1392269****

	项目投资(万元)
	33115.7641
	环保投资(万元)
	1938.1249

	拟投入生产运营日期
	2021年8月10日

	告知承诺制审批依据
	生态环境部《关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保工作的指导意见》（环综合﹝2020﹞13号）、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有关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应急服务保障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56号）。该项目属于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正面清单中环评告知承诺制审批改革试点范围内的交通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仓储业中等级公路（不含维护，不含改扩建四级公路）项目。

	建设内容及规模
	省道S337线陆河县南万至河田段改建工程位于陆河县境内，总投资为33115.7641万元，路线起于起于省道S337线与县道X004线的平交口，止于与河源市紫金县交界处，路线呈东西走向，路线全长23.4km。本项目新建桥梁2座，拆除重建桥梁1座，路基挖方115.8344万立方米，路基填方73.5955万立方米，特殊路基处理5.3786万平方米，平面交叉15处，新建涵洞73座，路面161014平方米。


	项目“三废”治理措施简述（采用的处理工艺、处理后排放标准、去向）：

废气：营运期大气污染源主要为机动车尾气，执行广东省《大气污染物排放
（DB44/27-2001）第二时段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
噪声： 施工期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
标准；运营期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2类、4类标准。
固废：一般固体废物处置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bookmark: _GoBack]（GB18599-2001）及2013年修改单。

	
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经完成告知承诺制审批。请建设单位严格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承诺书内容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并按相关法律法规标准程序开展
项目竣工验收。

                                       汕尾市生态环境局陆河分局（盖章）
                                                 2020年4月16日



